
泗县财政局2011年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今年以来，泗县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中办发〔2011〕22号和皖办发〔2011〕37号“两个文件”精神，以开展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“标准化建设年”等活动为抓手，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，不断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有序规范开展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。 

 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责任 

 一是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，将政务公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将其列入工作计划和议事日程，同财政中心工作一道部署、一道检查、一道考核。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问题，明确将政务公开工作作为构建阳光财政、完善财政监督机制的的重要途径和方式。二是先后成立了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推进、协调和监督，为政务公开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技术保障。三是加大投入力度，局办公室负责政务公开制度建设、政务信息审核发布、人员培训等工作，局财政信息中心负责政务公开网络、信息系统建设、管理和维护，各相关股室各负其责。四是细化分解目标，严格奖惩考核，严格落实责任制，年初将政务公开工作目标任务分解到各股室，纳入年度考核，作为股室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。 

 二、完善体制机制，提高工作水平 

一是建立健全制度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制定了政务公开规定、依申请公开规定、信息化工作管理办法、网站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、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、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规定、信息公开统计制度等一整套政务公开规章制度。形成了政务公开审核机制、申请受理机制、发布协调机制、保密审查机制、虚假或不完整信息澄清机制、信息数据日常统计报送机制、网上协调指导机制、监督保障机制和通报考核机制，实现了政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化、科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。二是围绕政务公开年度重点工作，持续深化推进政务公开工作，切实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水平。按照依法公开、全面真实、注重实效、有利监督的原则，不断规范明确政务公开的内容、方式、程序和要求，确保政务公开工作达到内容、形式、效果相统一。三是严格规范政务公开程序，按照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的要求，确定政务信息的“主动公开”、“申请公开”和“不予公开”等公开属性，对政务信息实施保密审查，填写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，凡依照规定并经审核后可以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，由专人负责以适当的方式及时公开发布。 

三、积极创新方式，丰富公开内容 

一是遵循“因地制宜、简便易行、方便群众、有利监督”的要求，积极畅通政务公开渠道，通过网站、政务微博、电子屏幕、宣传资料、宣传栏等方式，广泛向社会公开发布各类政务信息。二是以公开为原则、不公开为例外，按照合法、及时、真实、规范、透明的要求，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在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前提下，将直接关系到群众民主权利、切身利益以及社会关注、群众关心的事项，均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主动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三是积极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，对公共财政总预算、决算，部门预算、决算，出国（境）费、车辆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“三公”经费和行政经费等方面的公开内容和要求作了明确规定。四是围绕财政领域公权力大、公益性强、公众关注度高的政务信息，实行政策、执行、服务三公开，即对财政部门出台的重要政策措施、重大决策，为服务对象办事的政策依据、程序办法、办理时限和结果，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政务活动等，都及时进行公开。五是围绕打造“阳光财政”的要求，扎实开展规范财政公共权力运行工作，对梳理出的财政职权，明确行使依据，制定行使规则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 四、结合实际，扎实开展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“标准化建设年”活动 

 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加快推进泗县财政局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，提高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，提升财政工作透明度和行政效能。

五、加强学习宣传，优化政务服务 

不断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的宣传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认真开展政务公开宣传月活动，加强对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学习宣传，组织干部职工学习《政务公开工作手册》和政务公开有关政策文件、工作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等，增强开展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识，营造人人参与、人人关心政务公开工作的浓厚氛围。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增强服务意识，优化办理流程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做到公开、公正、透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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